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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落實大學培養博雅人才的精神，實現「全人教育」的目標，爰依

大學法第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推動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  

(一)協調本校相關教學單位開設「共同課程」。  

(二)協調本校相關教學單位開設「領域課程」。  

(三)舉辦「通識講座」。  

二、遴聘專、兼任教師，開設本校現有系所單位無法支援之「共同」及

「領域」課程。  

三、結合學生社團及校內單位，舉辦比賽、觀摩、展覽及研討會等活動，

以落實通識教育之內涵。  

四、負責規劃及管理校內之藝術展覽室、音樂欣賞室、體適能中心等單

位，開拓通識教育資源，使通識與生活密切結合。  

五、探索地區之人文、社會及自然資源，建立學術專業與地方色彩結合

之教學環境。  

第 三 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授兼任之。

下置組員一名，協助主任處理中心業務。  



第 四 條  本中心設置以下二個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及專任教師若干人。組長由中

心主任提名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專任助理研究員以上兼任之：  

一、綜合教學組： 

（一）負責人文、社會、自然與特色通識領域課程與師資之規劃與協調； 

（二）中心活動與相關工作之推動；（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體育組： 

（一）負責特色運動、大一體育及相關體育課程之規劃及開設工作； 

（二）設立及管理體育健康教育中心、體育教學、運動訓練相關器材 

及設施；（三）推動教職員工生之健康休閒活動，培訓運動績優生及 

各項校級運動代表隊組訓競賽事務；（四）推展社區共享之體育活動； 

（五）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第 五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本中心主管時，依規定支給主管職務加給，並酌減其

每週授課時數。  

第 六 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之收支以有賸餘及提撥收入一定比例供學校統籌運

用為原則，並應納入預算程序，依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中心為研擬工作計劃，掌握工作進度，審議編制預算，執行中心主任

交辦事項及其他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業務會議一次。業務會議由

中心主任、各組組長及中心全體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織之，由中心主

任擔任主席，並得視需要邀請兼任人員列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需員額在學校總員額內充調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